
华泰财险附加遮阳蓬、百叶窗、招牌和其他外部固定装置或外部设备条款（CB 版） 

 

兹经双方同意并理解，保险合同承保的被保险建筑物扩展至任何种类的外部固定装置或外部设备，

包括遮阳蓬、百叶窗、招牌和类似装置或设备，每一事故的责任限额以明细表约定为准。 

 

前述限额不独立于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任何其他累计限额之外。保险人基于本条款所做的任何给付

将相应减少对于其他给付的可用总责任限额。保险人在保险合同项下给付的最高金额限于保险合

同载明的赔偿限额。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